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0-022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

5

月

23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租赁农村土地用于生猪养殖基地建设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金华市金东区约

260

亩农村土地用于生态运动型生猪养殖基地建设，租赁期限为

50

年，合同交易总额约

1,855

万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单位名称：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经济合作社

社长：项建平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

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经济合作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经济

合作社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5

月

24

日

2．

合同对方：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经济合作社

3．

合同标的：位于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经济合作社所拥有的竹叶山背荒山土地的承包经营

权租赁，土地出租面积

260

亩。

4．

租金规定：合同交易总金额约为

1,855

万元。租赁期限前五年，每年每亩租赁款（土地流转费）为

1211.00

元人民币（壹仟贰佰壹拾壹元整）。租金前

20

年内每

5

年调整一次，每次每亩加

20

元。

20

年后

每满

5

年调整一次，每次每亩加

80

元，付款方式为每年

4

月

30

日前凭正式发票付清下一年的租赁款。

5．

合同出租期限：出租年限为

50

年，即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2061

年

5

月

1

日止。

6．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标的用于公司生态运动型生猪养殖基地建设，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延伸，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有利于提升企业发展潜力。公司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出栏生态运动型生猪

3

万头。

五、合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

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19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威尔德

"

）拟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

13

层的自有房产出售，由于威尔德生

产经营与办公场地均已搬迁入深圳市坪山新区生物医药园区青兰三路威尔德工业园，位于新能源

13

层

房产闲置。为了盘活闲置资产，拟出售该资产旨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根据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规定，经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拟转让部份房产的议案》的决议，同意威尔德出售位于新能

源大厦

13

层的房产，并授权威尔德经营层办理相关的房产转让相关手续，本次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深圳市泰丰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

4

楼

A1

法定代表人：邵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157898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房地产名称：新能源大厦

13

层；交易标的物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能源大厦

13

层房产

的所有权。

（二）本次房产证证号：深房地字第

4000482647

；宗地面积

4325.1

平方米，土地用途

"

商业金融业用

地

"

；土地使用年限至

2038

年

10

月

10

日止。

（三）房产建筑面积：

2074.16

平方米，用途：办公。

（四）本次交易额

20,907,532.00

元。

（五）该房产由威尔德于

2003

年购置，并于

2003

年

9

月

1

日起用作车间生产与办公用，原房产证

号：深房地字第

4000337949

。账面原值

6,060,511.00

元，净值

3,933,104.50

元。

（六）公司对交易标的物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它安排

本次交易属于固定资产处置，未涉及与处置资产相关的人员安置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该交易是公司根据子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作出的慎重决策，能够实现公司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出

售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对公司财务成本产生作用，对威尔德的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

2011

月

4

月

26

日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

:

科华生物 编号

:2011-025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周三）上午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华美达新园酒店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唐伟国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9

人，共持有代表公司

74,903,512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5.22％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

1.

唐伟国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2.

沙立武

同意：

75,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1.34％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3.

彭允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4.

王缦

同意：

73,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98.66％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5.

单莹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

6.

刘春彦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7.

方斌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8.

徐军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何兴成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同意：

74,903,512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2.

颜华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同意：

74,903,512

股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上议案（一）和议案（二）中的各项表决实行累计投票。

（三）《关于给予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903,512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四）《关于给予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903,512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五）《关于给予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903,512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六）《关于第五届董事长薪酬考核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903,512

股

,

意见如下：

同意：

74,903,512

股占有效表决权比例

1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叶彦菁、谢杨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的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6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5

月

24

日，公司职工李基先生被推举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附简历

:

李基，男，

1978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工程师。曾任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课题负

责人、上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现任本公司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曾获徐光启科技奖

章银奖，上海企业青年创新成果大赛三等奖，徐汇区拔尖人才等荣誉。

李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7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以书面及邮件

方式送达。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周三）上午

11

：

30

时在上海市漕宝路

509

号华美达新园酒店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应出席董事

8

人，亲自出席董事

8

人。会议由唐伟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采取逐项书面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通

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唐伟国先生、董事沙立武先生和独立董事方斌先生组成。唐伟国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独立董事徐军先生和董事沙立武先生组成。刘春彦先生任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徐军先生、独立董事方斌先生和董事唐伟国先生组成。徐军先生任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方斌先生、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和董事唐伟国先生组成。方斌先生任主任委

员。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唐伟国先生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

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沙立武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彭允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王缦女士、陈晓波先生、顾

燕黎女士、曹峻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曹峻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单莹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聘任颜华先生担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钟国婷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附简历：

唐伟国，男，

1956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血液中心技术员、上海生

物制品研究所科研人员，上海科华生化试剂实验所科研人员，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上海科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科华企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华齐效电脑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现任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子公司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上海

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

唐伟国先生持有公司

36,569,113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7.43%

，是本公司大股东之一，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沙立武，男，

1952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工程师。曾任上海科华生化试剂实验所副所长，

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科华东菱诊断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科华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华企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

华齐效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

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科华实验仪器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华检验医学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科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沙立武先生持有公司

35,420,229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7.20%

，是本公司大股东之一，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彭允，男，

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

1992

年起加入科华。曾任上海市新华医院主治医生，上海科

华东菱诊断用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营销总部副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科华实验仪器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彭允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缦，女，

1962

年出生，美国宾州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科华生化试剂实验

所主要研究人员、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上海科华企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研发部主任，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董事。王缦博士曾获上海市科学技

术进步奖。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

"

五一劳动奖章

"

获得者，上海市劳动模范，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专

家，上海市学科带头人，国家科技部聘

"863"

计划生物领域专家组专家，中国免疫学会会员和微生物免疫

分会会员，上海市病毒学会会员。

王缦女士持有公司

1,104,200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22%

，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单莹，女，

1969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中国国籍，国际商务师。曾任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际业

务部主管。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参股子公司上海梅里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单莹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春彦，男，

1967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工程系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技术经济专业博士

学士，获律师执业资格证书。曾任上海建材学院管理系助教、讲师。现任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商法专

业硕士生导师。兼任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市信冠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上海市法学会

金融法研究会理事，上海法学会银行法律实务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

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上海中期期货经纪公司独立董事，创元期货经纪公司独立董事。

刘春彦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斌，男，

1964

年出生，上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毕业，获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职于上海市

上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金融财务部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现任上海

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方斌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军，男，

1968

年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获律师执业资格证书。曾任浙

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华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嘉乐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任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核委员。

徐军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晓波，男，

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

1991

年起加入科华。曾任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部主管、生产计划部经理，本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上海梅里埃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

陈晓波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燕黎，女，

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

1995

年起加入科华。曾任上海科华药业有限公司质检部经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顾燕黎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峻，女，

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0

年起加入科华。曾任华源

集团地毯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本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子公司上海科华检

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董事，子公司上海科华实验仪器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曹峻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国婷，女，

1957

年

11

月出生，中专，中国国籍，助理会计师。曾任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

部主管、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科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科华

齐效电脑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科华企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审计部经理，子公司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科华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科华实验仪器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钟国婷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颜华，男，

1977

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律师资格，获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嘉宝集

团证券事务代表，自

2004

年

6

月起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监事、

证券事务代表。

颜华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8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小企业板

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其拥有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具备的能力。

独立董事：

方斌

刘春彦

徐军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证券代码：

002022

编号：

2011-029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周三）以通讯方式

召开，三名监事均参与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李

基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基先生的简历详见今日披露的

2011-026

号《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牟金香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 《关于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同意将股东彭寅生先生、鲍臻湧先生联合提交的《关于提名潘强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提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７６４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相关意见详

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同意聘任彭寅生先生、张贤桂先生、鲍臻湧先生、叶渊明先生、何春先生、樊小彬先生为高级副总裁，

以上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四、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 《关于调整永恒化工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委派郎玉成先生为永恒化工董事长（非法定代表人）。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受让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外

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

六、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监事候选人潘强彪先生简介

潘强彪，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出生，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有机化学专业。

曾就职于上海奥博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进入联化科技工作， 曾任联化科技医药研发主管。现

任联化科技总裁助理，主管医药研发工作。

潘强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的情况。

附件二：

彭寅生、张贤桂、鲍臻湧、叶渊明、何春、樊小彬简历

１

、彭寅生，男，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出生，华东化工学院有机化工专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历任上海染化七厂技术员，浙江联化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总经

理助理兼二厂厂长。兼任江苏联化董事、永恒化工董事。现任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党委副

书记。截止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２３６

，

７９３

股，与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张贤桂，男，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浙江联化集团

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技术科科长、研究所所长、一厂厂长、管理者代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联化董

事长。兼任江苏联化董事。现任联化科技副总裁。截止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６１３

，

８３２

股，与控股股东

牟金香女士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鲍臻湧，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

任黄岩综合糖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黄岩橡胶助剂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黄岩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浙

江联化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联化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兼任江苏联化董事、联

科小额贷款公司董事。现任联化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截止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４７５

，

０００

股，与

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何春，男，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华东理工大学药物合成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住友

商事精细化工组负责人、住友商事上海分公司化学一部副总裁、美国

ＣＨＥＭＴＵＲＡ

公司亚太采购总监。兼

任永恒化工董事。现任联化科技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叶渊明，男，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出生，英国诺丁汉大学

ＭＢＡ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默克公

司采购及进出口协调员、销售代表、生产主任、质量保证主任、质量保证经理，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ＱＡ

及营运总监。现任联化科技副总裁。截止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９００

股，与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及

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６

、樊小彬，男，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出生，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工艺专业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进入联化科技工作，历任联化科技监事、研发中心副主任、农药与精细化学品研发部主任。兼任江

苏联化董事长。现任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主管农药及精细化学品的研发工作。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３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出

席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案》。同意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用本次募集资金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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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４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２２

号）核准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量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５．５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１９

，

２９５

，

７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８４

，

９９７

，

３５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后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０３７

，

１３０．７５

元。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完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４９

号《验资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

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７６４

号《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入为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自有资金已投入

金额

拟置换金额

年产

３００

吨淳尼胺 、

３００

吨氟唑菌酸、

２００

吨环丙

嘧啶酸项目

１９

，

８４２ １９

，

８４２ ０ ０

年产

３００

吨唑草酮 、

５００

吨联苯菌胺、

３００

吨甲虫

胺项目

４５

，

２８１ ４５

，

２８１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总 计

６５

，

１２３ ６５

，

１２３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１

、根据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如果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

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本次拟置换资金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用本次募

集资金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有关

条款，用本次募集资金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独立董事意见

（

１

）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７６４

号《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系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中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本次公

司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先期投入金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２

）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

定，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以

１６

，

８３４．１３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此事项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７６４

号《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

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６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联化科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联化科技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

５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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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以现金受让台州市黄岩联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

１０％

股权，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受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３０％

股

权。

２

、本次投资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尚需报浙江省金融办审核批准。

３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现金。

公司拟以现金受让小额贷款公司

１０％

股权，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自有资

金。

２

、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台州市黄岩联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西街社区

７

、

９

、

１１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萍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７８９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经省金融办批准的其它业

务。

３

、标的公司股权受让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

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受让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目前股权结构 变更后股权结构

持有股份 股权比例 持有股份 股权比例

联化科技

２０００ ２０％ ３０００ ３０％

其他股东

８０００ ８０％ ７０００ ７０％

总股本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小额贷款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数据尚未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４

，

２３２．７４ １４

，

６１５．９０

负 债

２

，

７３７．９４ ２

，

５１６．３３

净资产

１１

，

４９４．８０ １２

，

０９９．５６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１５２．７６ ９３３．６５

利润总额

１

，

６５４．５０ ７３９．５７

净利润

１

，

２４０．２３ ６０４．７６

５

、定价原则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小额贷款公司

１０％

股权，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对应每股价格

不超过

１．５０

元。

小额贷款公司自设立以来规范稳健经营，业绩快速增长，投资回报稳定。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份分

别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４０．２３

万元、

６０４．７６

万元； 对应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１２

元、

０．０６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该公司净资产

１２

，

０９９．５６

万元；对应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１

元。同时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当前面临快速发

展的良好机遇，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且其具有一定的进入门槛，每股不超过

１．５０

元价格应是合理的。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目的

小额贷款公司自设立以来规范经营，稳健快速发展，基础扎实，效益较好，投资回报稳定。而当前国家

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为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发展，为

缓解“三农”和小企业贷款难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小额贷款公司具有一定的进入门槛，公司本次拟受让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０％

股权，受让后持股比例将增至

３０％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２

、存在的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受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影响较大。如利率水平持续

走低、贷款企业经营不善等都会造成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营难度增大，从而导致其盈利水平大幅下降。

３

、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本次投资价格合理且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风险较少，能提高公司的综合价值。

（

２

）本次对外投资将使用自有资金，会使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正常的运营资

金产生明显的影响。

（

３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３０％

股权，不会对公司当前主业的未来发展构成重大

影响。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投资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本次投资价格公平合理且有利于公司未

来的发展，风险较少且可控，能提高公司的综合价值，同意该对外投资事项。

３

、 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

动资金的情形。

公司承诺在进行本次对外投资之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４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０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９

时

２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公司股东（合并持股

３％

以上）提名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核同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详情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

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

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

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１７

楼联化科技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彩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５２３８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５２３８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１７

楼

邮编：

３１８０２０

２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

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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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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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